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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有學者指出，基改的豆類食品種類眾多，可能成為下個食品安全的「未爆彈」，加上全

台素食人口多達兩百萬人，目前從國外進口的八成大豆、六成玉米，全是基改作物，國內

應儘快恢復自產黃豆、大豆種植的比率。 

三、基於保障國人食品衛生安全，衛生署應加強基改標示的立法和市場抽驗，海關也應加強管

制。由瘦肉精及禽流感事件顯示，除了政府外，大賣場及連鎖速食業者，更該發揮企業的

社會責任，主動標示、告知消費者其提供的豬肉、雞肉、牛肉的來源，也應告知消費者其

黃豆、玉米製品是否為基改食品。 

四、從美牛含瘦肉精以及國際發生多起基改作物可能導致食品安全的事件來看，美國 FDA 製訂

的多項食品安全規範、標準，並不真正代表著食品安全，呼籲衛生署不能把台灣的食品安

全，完全依照美國 FDA 的標準走，應該建立一套符合國人最大利益的標準。 

（十五）本院李委員昆澤，針對行政院日前以電子郵件要求各部會宣傳

美牛開放議題，對於目前食品衛生管理法尚未通過動物用藥相

關規定、禁止瘦肉精的情況下，強行要求各部會宣傳美牛瘦肉

精議題，對於政府部門公然違法、違背依法行政原則，應該立

即停止相關宣傳活動，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據悉行政院在 3 月 9 日以電子郵件要求各部會擬具美牛宣傳計畫並回傳副秘書長室，並在

郵件註明就內部人員，及外部服務對象擬定不同計畫。由於係涉機關性質不同以及目前食

品衛生管理法尚未修正通過，行政院竟然強迫各機關公然違法。 

二、此外，僑委會近日在網站以及發行的「宏觀週報」向海外僑胞宣導美牛安全，僑委會主委

吳英毅竟在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質詢時表示，「只要是行政院下令的議題和說帖，僑委

會就有百分之百的責任刊登」、「美牛在台灣吵得沸沸揚揚，簡直是一個笑話」，對於僑

委會不務正業，反倒淪為政治宣傳的工具。 

三、目前我國法律仍是禁止瘦肉精，行政院先前說要尊重立法院決議，承諾在相關修法未完成

之前，不會以行政命令強行開放美牛，但如今卻大玩兩面手法，在政策尚未形成之前要求

行政單位宣傳美牛及萊克多巴胺，對於政府部門公然違法、違背依法行政原則，應該立即

停止相關宣傳活動。 

（十六）本院李委員昆澤，針對高中職以上學生辦理就學貸款申請，應

考量經濟弱勢家庭財務問題等因素，減少因擔保人資格不通過

造成申請貸款困難，建議高中職以上學生辦理就學貸款改由政

府擔任擔保人，以保障學生基本平等受教權，避免迫使學生必


